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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

购股份》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在计算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时应扣减已回购股份，并以此为准计算股东大会决议的表决结果。截

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内存有13,338,500股股票，故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权总股数为7,414,744,618股。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上午9:15至9月15日下午3: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海趣路58号1号楼11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佶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
500人，代表股份总数1,241,984,5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16.7502%。其中：出席现场

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6 名，代表股份总数 764,315,89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

10.308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94名，代表股份总数477,668,6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本的6.4421%。

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1,499人，代表股份总数477,938,9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6.4458%。其中：通过现

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270,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0.0036%。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1,494人，代表股份477,668,6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6.4421%。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浙江天册律师事务

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37,175,5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5612%；反对 104,644,0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256%；弃权

164,8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73,129,9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0706%；反对104,644,0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1.8949%；弃权164,8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5%。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制定部分公司制度的议案》

2.0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37,466,7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5846%；反对 104,341,0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012%；弃权

176,6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73,421,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1316%；反对104,341,0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1.8315%；弃权176,6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通过。

2.0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37,467,2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5847%；反对 104,340,7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011%；弃权

176,4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73,421,6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1317%；反对104,340,7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1.8314%；弃权176,4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9%。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通过。

2.0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37,471,8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5850%；反对 104,335,4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007%；弃权

177,1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73,426,2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1326%；反对104,335,4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1.8303%；弃权177,1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2.0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37,406,6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5798%；反对 104,334,1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006%；弃权

243,6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73,361,0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1190%；反对104,334,1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1.8300%；弃权243,6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0%。

2.0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37,325,5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5732%；反对 104,403,0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061%；弃权

255,8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73,279,9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1020%；反对104,403,0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1.8444%；弃权255,8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5%。

2.0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37,410,8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5801%；反对 104,332,9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005%；弃权

240,6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73,365,2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1199%；反对104,332,9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1.8298%；弃权240,6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4%。

2.0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37,402,7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5795%；反对 104,339,0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010%；弃权

242,6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73,357,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1182%；反对104,339,0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1.8310%；弃权242,6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8%。

2.0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37,400,8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5793%；反对 104,329,6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002%；弃权

253,9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73,355,2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1178%；反对104,329,6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1.8291%；弃权253,9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1%。

2.0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37,393,0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5787%；反对 104,341,1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012%；弃权

250,2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73,347,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1161%；反对104,341,1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1.8315%；弃权 250,2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4%。

2.10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40,759,6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14%；反对 691,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57%；弃权 533,
1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76,714,0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37%；反对691,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447%；弃权533,1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6%。

3、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41,044,1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3%；反对 656,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9%；弃权 283,
8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76,998,5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32%；反对656,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374%；弃权283,8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4%。

四、律师见证情况

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费俊杰、李沛雨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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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5
年9月15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海趣路58号1号楼11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的提前通知期限，与会的董事已知悉所议事项相关的必要

信息。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非独立董事李纳川、何九如、赵骐及独立董事

李臻、张欣荣、姚承骧通过通讯表决方式与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佶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

下议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于 2025年 9月 15
日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不再设置

监事会与监事，原监事会的法定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成员为：赵骐、姚承骧、张欣荣，张欣荣任召集人。

三、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9月24日（星期三）上午 10:00-11:3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09月17日（星期三）至09月23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sanyreir@sany.com.cn进行提问。公司

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8月29日发布公司2025年半年度

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

计划于2025年9月24日（星期三）上午10:00-11:30举行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

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

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9月24日（星期三）上午10:00-11:30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3、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财务总监：张营先生

董事会秘书：周利凯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在 2025年 09月 24日（星期三）10:00-11:3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2、投资者可于 2025年 09月 17日（星期三）至 09月 23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sanyreir@sany.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投资部

电话：010-60737789
邮箱：sanyreir@sany.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88349 证券简称：三一重能 公告编号：2025-055

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证券代码：000561 证券简称：烽火电子 公告编号：2025-067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①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14:50时。

②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5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上午9:15至

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至2025年9月15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投票为

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网络投票是本次股东会将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平台，公司股东可以

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4）股权登记日：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9月10日（星期三）。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一楼会议室

（6）主持人：本次股东会由董事长赵刚强先生主持。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90人，代表股份462,217,0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3.496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365,106,93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2569％。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84 人，代表股份 97,110,08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2394％。

（4）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86人，代表股份65,059,3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529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27,800,4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217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83人，代表股份 37,258,8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123％。

3、出席会议的还有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通过《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逐级向子公司增资用于募投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330,4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512％；反对 57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32％；弃权37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330,4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512％；反对

57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32％；弃权378,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55％。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在表决本议案时，关联股东陕西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陕西电子

信息集团有限公司、陕西长岭电气有限责任公司、陕西金创和信投资有限公司、李鹏对本议案

予以回避表决，上述关联股东合计持有的公司424,936,344股股份未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2、通过《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1,538,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32％；反对59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2％；弃权8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380,8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71％；反对

59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06％；弃权86,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2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律师张翠雨、杨梅出席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现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关于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561 证券简称：烽火电子 公告编号：2025-068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注册资本暨修订
《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15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注册资本变更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448号）核准，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114,249,034股。因此，公司总股本相

应由749,769,204股增加为864,018,238股，注册资本由749,769,204元增加为864,018,238元，

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

二、《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一）《公司章程》原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749,769,204元。

现修改为：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864,018,238元。

（二）《公司章程》原第二十六条 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总数为749,769,204股，全部为流通股

股份。

现修改为：

第二十六条 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总数为864,018,238股，全部为流通股股份。

除上述修订的条款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保持不变。修订后的《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全文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本次变更最终以工商部门备案登记的《公司章程》

为准。公司将及时办理本次注册资本变更及公司章程修订的变更登记、备案手续。

特此公告。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贺财霖

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7,820,66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3.18%。一致行动人贺频艳女士直

接持有公司股份24,170,02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1.45%；一致行动人贺群艳女士直接持有公

司股份24,170,02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45%；一致行动人香港绿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香港绿源”）持有公司股份41,848,1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9.82%；一致行动人宁波维尔

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尔赛控股”）持有公司股份31,471,44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14.91%。贺财霖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贺频艳女士、贺群艳女士、香港绿源、维尔赛控股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149,480,24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0.80%。

上述股份均为公司 IPO前取得的股份及其上市后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14日披露《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

号：2025-043）。贺财霖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

不超过 6,334,090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3.00%。本次减持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实施，且在任意连续90日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数量

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00%。

公司于2025年9月15日收到贺财霖先生的书面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贺财霖先生

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6,334,02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0%，本次减持

计划实施完毕。

●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为贺财霖先生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

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本次权益变动后，贺财霖先生持有公司股份由23,780,196股减少至21,486,
636股，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由 145,439,776股减少至 143,146,216
股，合计持股比例由68.88%减少至67.80%，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68.88%
67.80%
是□ 否√
是□ 否√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贺财霖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无

27,820,660股

13.18%
IPO前取得：27,820,660股

注：当前持股股份来源中，IPO 前取得的股份包含了上市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

取得的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贺财霖

贺频艳

贺群艳

香港绿源控股有限公司

宁波维尔赛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27,820,660
24,170,020
24,170,020
41,848,100
31,471,440

149,480,240

持股 比例

13.18%
11.45%
11.45%
19.82%
14.91%
70.80%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贺财霖与贺群艳、贺频艳为父女关系，贺
群艳、贺频艳为姐妹关系

同上

同上

贺财霖、贺频艳、贺群艳合计持有香港绿
源控股有限公司87.5%的股权

贺财霖、贺频艳、贺群艳合计持有宁波维
尔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一

注：以上各明细数相加之和与实际合计数在尾数上的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保留

两位小数。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贺财霖

2025年6月14日

6,334,024股

2025年7月8日～2025年9月12日

集中竞价减持，2,111,300股
大宗交易减持，4,222,724股

16.71～19.55元/股
113,972,282.32元

已完成

3.00%
不超过：3.00%
21,486,636股

10.18%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否

三、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
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_参照一致行动人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贺财霖

投资者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_____________√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贺频艳

贺群艳

香港绿源控股有限公司

宁波维尔赛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投资者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 1080788□ 不适用

√ 91330205688007920L□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贺财霖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贺频艳

贺群艳

香港绿源控股有
限公司

宁波维尔赛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合计

变 动 前 股 数（万
股）

2378.0196

2417.0020
2417.0020
4184.8100
3147.1440

14543.9776

变 动 前 比
例（%）

11.26%

11.45%
11.45%
19.82%
14.91%
68.88%

变动后股数（万
股）

2148.6636

2,417.0020
2,417.0020
4,184.8100
3,147.1440
14314.6216

变动后比例
（%）

10.18%

11.45%
11.45%
19.82%
14.91%
67.80%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

/
/
/
/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9/8- 2025/9/12

/
/
/
/
--

注：以上各明细数相加之和与实际合计数在尾数上的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保留

两位小数。

四、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1、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东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减持事项与股

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一致。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

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03949 证券简称：雪龙集团 公告编号：2025-061

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暨减持计划

实施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 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

月15日交易日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至2025年9月1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苏州市珠江路501号公司108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马瀛先生

6.会议的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表共计

388人，代表股份107,152,9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9468%。其中，现场出席股东

会的股东及代表2人，代表股份104,469,17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7.2468%。根据深圳证券信

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86人，代表股份2,683,7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7000%。

7.公司部分董事、高管及见证律师出席本次会议。

8.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事项：

1.关于《2025年半年度税后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关于《拟为公司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议案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8月 2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53）、《关于

2025 年半年度税后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5）、《关于拟为公司及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6）。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公司关于《2025年半年度税后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票代表股份106,693,63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14%；

反对票代表股份435,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63%；

弃权票代表股份2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2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224,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8859%；

反对43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235%；

弃权2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8905%。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公司关于《拟为公司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同意票代表股份106,485,93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75%；

反对票代表股份630,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82%；

弃权票代表股份3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343%；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2.律师姓名：朱晓红、朱丹丹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参会股东资格审查、议案表决及计票程序均

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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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